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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数字人法律问题研究

●王春媛

　　

[摘要]数字化时代,以创设虚拟人物,赋予虚拟人格并以此建设IP,进而开展相关活动的虚拟数字人,在近些

年来逐渐走入公共视野.虚拟数字人以明星、宣传大使、智能助手的身份参与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其画质日

益清晰,也从表演既成作品发展到事实互动.其人格属性表象、美术作品的实质与部分需要真人演绎的表演

形式,也随之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在认证其部分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保障演职人员身为表演者的相关权益.

[关键词]虚拟数字人;表演者权;著作权

虚拟数字人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定义

虚拟数字人是通过绘画、动画、CG等形式制作，以虚

拟身份存在于虚拟场景进行活动，但本身并不以实体形式存

在的人物形象。 其早期出现于影音作品中，现在常用于直

播、主持、演艺活动，文旅与商业活动中也经常使用数字人

形象。

虚拟数字人渊源已久：１９８２年，日本电视动画《超时空

要塞》女主角林明美被设计为虚拟歌手，在现实生活中发售

专辑并广为销售。 １９８５年，电影《少年福尔摩斯》出现完

全由电脑合成，名叫“彩色玻璃人”的虚拟人物。 后日本

孵化出虚拟偶像的概念，２０世纪末，第一个３DCG虚拟偶像

“伊达杏子”出现。 ２００７年，日本媒体公司推出的虚拟歌

姬“初音未来”影响力遍布全球。 伴随人脸捕捉技术的成

熟，２０１６年在直播平台名叫“绊爱”的虚拟主播开启了虚拟

数字人新形态，虚拟直播行业从此迎来了快速发展。 根据

市场研究机构ResearchAndMarkets的数据。 预计到２０２８
年，全球虚拟活动市场规模将达到５０４７．６亿美元，其商业

价值前途无量。

(二)虚拟数字人的研究现状与分类

以早期的初音未来为代表的以技术方式完成作品后，再

以虚拟数字人名义上传至网络平台，从而完成虚拟数字人活

动。 AI技术发展后，该类数字人开始朝向智能化的方向发

展。 近期的经由外观设计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对于真人的

动作表情捕捉技术，以及“中之人”的出演构成虚拟数字

人。 所谓“中之人”，指利用捕捉技术，操纵、扮演虚拟数

字人，在直播活动中以虚拟数字人身份进行互动交流的自然

人，使观众能够感知到虚拟人的真实人格，其也成为虚拟数

字人能够获得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有观点认为，虚拟偶

像的价值逻辑，在于对粉丝具有更完美自我的紧密情感满

足，是值得信任的全能专属亲密偶像。 在未来发展方向方

面，可以尝试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助力虚拟偶像走向线下，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偶像以智慧与人格。 根据运营主体的

性质不同，也有人将虚拟数字人区分为“企业式”与“个人

式”，“企业式”的“中之人”一般为与运营方签约的员工，

而“个人式”一般为独立运营。 根据数字人美术呈现方式

的不同，也有人将其分为卡通型和写实类型；根据数字人的

应用领域，也可将数字人分为表演型和服务型。

作者认为，可将虚拟数字人分为实时演绎类与非实时演

绎类。 实时演绎类特指有“中之人”参与的，通过动作捕

捉等计算机技术实时进行交互的虚拟数字人；非实时演绎类

指不需要“中之人”的实时演绎，以既定的美术成品示人的

虚拟数字人。 若将其以演艺、主播、代言、导购等不同职

能或以不同画风进行分类，不符合当今虚拟偶像在商事活动

中喜好跨界活动的习性，且美术风格的选择对数字人的法律

性质并无太大影响。 如此分类，便于在讨论虚拟数字人人

格的共性问题的同时，对因“中之人”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

殊性质加以研究，便于赋权和虚拟数字人的未来产业发展。

虚拟数字人的相关问题分析

(一)虚拟数字人的综合问题讨论

１．虚拟数字人法律现状

非实时演绎类虚拟数字人的呈现接近于影音作品，例

如，洛天依身为全世界第一款 VOCALOID中文声库和虚拟

偶像，除自身和部分作品由制作公司制作外，粉丝使用声库

和声音合成软件，即可实现为洛天依写歌，并无偿发布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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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使“歌手洛天依”有了粉丝作品。 从最终呈现方

式的角度看，且按照剧本设计或者计算机算法展现动作、语

言，呈现方式与当今常见的电影、游戏等影音作品相似，是

经由设计后表现出人格外观的美术作品或专利，与知识产权

法其他客体类似。

实时演绎类的虚拟数字人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存在外观

更接近于真实人格，“中之人”以虚拟数字人身份进行活

动。 虚拟数字人的外在构成与非实时演绎类相同，但内在

构成是被创造出来的“独立人格”，也是“中之人”的真实

情感交流与性格写照，但“中之人”无法与虚拟数字人的身

份画等同。 因此，此类虚拟数字人需要单独讨论衡量。 当

前尚没有完整的法律框架能够完整地将虚拟数字人括入当

中，虚拟数字人的外形与设计涉及著作权的内容，数字人的

驱动方式以及美术优化手段则涉及专利法的领域，数字人的

姓名等则涉及商标权，部分外形设计同样可能涉及立体商标

的范畴。 对于专利等范畴，作者认为并无太多疑点可供谈

论。 从法律层面来看，２０２２年６月出台的《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第一条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主播及内

容，参考本行为规范”，为当前虚拟数字人的部分商业行为

提供了指引。 作者认为，基于虚拟数字人“创设人格”的

特殊性以及“中之人”的特殊存在，相关著作权以及著作邻

接权需要展开进一步分析。

２．虚拟数字人的人格权属性

有学者研究讨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下，虚拟偶像是

否可以视为民事权利主体的情况。 敦煌研究院和腾讯的合

作项目“数字藏经洞和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物伽瑶”中的

“伽瑶”，身为虚拟形象大使在发布会开场以嘉宾主持的身

份表演了一段优美的敦煌舞，未来将会在虚拟直播、文化科

普、IP创新跨界合作等方式与大众见面。

“元宇宙”为数字模拟人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更被

认为是将来的发展趋势，与虚拟人、虚拟财产、虚拟场景等

一同构成元宇宙的未来发展进路，需为未来构建知识产权的

规制保护。 虚拟数字人虽然在网络空间具有被广泛承认的

“身份”与“人格”，但当前以人格权益对其进行保护仍旧

具有难度。 作者认为，虚拟数字人身为具有财产属性的、

从事演艺活动以获取利润的虚拟人物，其名誉直接关乎经济

收益与社会评价。 实时演绎类虚拟数字人作为拟制的人

格，是“中之人”本人人格与社会交往行为的网络外在体

现。 在出现侵权行为时，侵权行为会影响该虚拟人格在网

络社会交往的评价，同样具有肖像、姓名、名誉被保护的权

利。 但从现有法律出发，很难就立法以及司法层面实现拟

制人格的认同，虚拟数字人的人格权在目前仍应以损害财产

利益为由进行维护，其权利主体应为该虚拟人物的实际运营

者、控制者。

(二)虚拟数字人的著作权问题探究

１．虚拟数字人的角色设定

著作权的客体为作品，指能够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

果。 有学者将虚拟主播的构成分解为人物模型、角色设

定、视听作品，放大至虚拟数字人亦是如此。 其中，人物

模型与角色设定毫无疑问属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比较具有

特色的是虚拟数字人的声音提供者。 例如，国产虚拟偶像

洛天依是由中国知名配音演员“山新”提供声音，虚拟偶像

声音侵权的现象客观存在，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某种程度上，声音的提供者就其声音也应享有部分权利。

角色设定是指设计虚拟人物的性格、喜好、经历等并作

为特点进行展示，是虚拟数字人运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更

是虚拟数字人IP商业化后的重要买点。 在二次元产业较为

发达的国家，角色设定作为独立的著作权客体受到法律保

护，而我国的保护仅停留在外观，未能涉及性格特质等人格

因素。 当他人针对虚拟偶像乃至于虚拟角色的人格因素加

以利用时，我国的《著作权法》就很难提供援助。 伴随美

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虚拟人物商业价值不容小觑，角色设定

的知识产权性质展现，也为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和发展

提出了新的发展进路，应当认可虚拟人物特点经过设计、组

合后的综合成果予以承认。

２．“中之人”的法律问题讨论——是否具有表演者权

“中之人”“填充灵魂”的工作方式，使其使用自身人

格特点嵌入虚拟数字人形成高度混同，粉丝群体的打赏充值

以及相关产品的购买与单纯美术作品版权收益有所不同。

观众很难说明对其买单的理由是由于虚拟身份外形设计、

“中之人”人格魅力使然，又或是两者结合创造偶然性的正

向效益。 这样的特点使得在以往一旦“中之人”退出后，

虚拟数字人很难进行演艺活动。 ２０２２年，因“中之人”产

生纠纷，使经纪公司将虚拟数字人“珈乐”停止活动至今，

“中之人”的身份与权利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 介于虚拟偶

像的构成来源复杂，以相应行为内容确定相关权利就成了最

方便的管理方式，既要素拆解的方法。 例如，负责设计的

美术工作人员在外观范围内对虚拟偶像部分享有著作权；提

供软件支持部分的主体在技术部分享有著作权。 同理，“中

之人”也应当享有相应的表演者权。

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权利表演者基于与表演的特殊关系，

而在邻接权法中所享有的精神权利之一，其强调的是表演者

作为演员所享有的对其姓名的使用权以及受尊重权，而角色

名称和表演者姓名完全属于不同的权利所有人。 现行《著

作权法》对于表演者权的内容与“中之人”的现状存在理论

与实践上的冲突。 第３９条中规定：表演者享有“表明表演

者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不可转移的人身权

利；第４０条中演员享有表明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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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其他权利归属由当事人约定。 然而，经营公司为

更好地营造虚拟人格的真实性，一般会要求“中之人”遵守

保密义务，不得对外泄露任何身份信息。 对“中之人”真

实身份的保密，虽然有助于保证虚拟人格的“拟真”，有助

于其商业IP的建设和粉丝群体的发展，但是并无法否认

“中之人”作为表演者享有著作邻接权的事实。 但正视并

认可“中之人”对角色的贡献，保护其相应的法律权益，既

有助于规范虚拟数字人市场，明确演职人员的法律地位，也

有助于保障演职人员的劳动权益。

(三)虚拟数字人的代言问题

虚拟数字人的代言行为已经十分普遍。 虚拟歌姬洛天

依就与我国著名纸巾品牌清风达成“代言”并发布宣传广

告，虚拟偶像团体 AＧSOUL也曾与肯德基、欧莱雅、Keep、

小龙坎火锅等众多知名企业进行“联动”。 ２０２２年“６１８”

购物节期间，就有超过３０家品牌选择虚拟数字人或者虚拟

主播进行相关营销活动或者直播带货，美国初代虚拟数字人

LilMiquela已经具有完整的商业模式，即广告植入、品牌代

言与视频口播。

１．代言人主体问题

广告代言人的构成，要求明确个人身份以及个人形象为

公众所知，可以被公众识别其身份，法律规定在广告中以自

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同时，《广告法》第３８条规定，广告代

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

荐、证明。 虚拟数字人必然无法对商品进行使用，也不符

合主体要求，自然也无法按照《广告法》中对代言人的规定

对其进行约束。 由此可看出，虚拟主播并不满足所规定的

代言主体。

２．代言行为引发的责任问题

在虚拟人物无法成为适格代言人时，法律责任必不可能

由无民事资格的虚拟数字人进行承担。 有学者主张将代言

人纳入责任主体，并承担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对于实时演

绎类虚拟数字人的代言内容，“企业势”的虚拟数字人“中

之人”对代言内容的选择并无选择权，其商业活动较为依赖

经纪公司为其设立的脚本流程；而“个人势”虚拟数字人在

选择推广活动时具有较大选择权。《广告法》第５６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

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虚拟数字人不具有代言主体

资格，但对于代言行为，作为背后推广合同的签订者，“企

业势”的虚拟数字人的背后经纪公司，应当成为真正的广告

发布者即责任主体，对“个人势”虚拟主播，使用虚拟数字

人身份并最终获利的主体应成为最后的责任者。

结束语

虚拟主播身为新兴产业，并且仍旧处于不断发展中，其

相关问题值得人们进行讨论研究。 对虚拟数字人著作权客

体地位的承认和维护，有助于维护创作环境的健康发展，也

与著作权中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原则相呼应。 确认“中之

人”的表演者权利，虽虚拟数字人的运营普遍要求“中之

人”对表演身份进行保密，但应该保障“中之人”在其所扮

演虚拟人格运营活动结束后，公开表演者身份的权利。 虚

拟数字人的代言、带货行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其以虚

拟人格进行推荐时，应当注意广告词的使用以及推广方式，

明确最后的责任主体，以保护观众的消费者权益。 腾讯公

司与深圳大学开始合作了“虚拟数字人”专业课程，并采用

“课程合作＋项目合作＋IP共创”的培养模式。 数字虚拟

人产业将持续推动美术设计、人工智能、产业管理人才的进

一步发展，并催生更多技术人才，即专业“中之人”以及配

套的知识产权法律人才进入行业领域。 在未来，科技公

司、各大院校与各单位也将探索更多的合作可能，应对数字

时代下新型发展形态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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